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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民 政 局
沪社救联办〔2022〕3 号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上海市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印发

《上海市社会救助工作绩效评价办法》的通知

市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、各区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

议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〈关于改革完

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〉的通知》《市委办公厅 市政府办公厅〈关

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《社会救助暂行办

法》（国务院令第 649 号）和《上海市社会救助条例》等文件要求，

进一步提高本市社会救助工作管理服务水平，根据民政部、财政部

印发的《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绩效评价办法》（民发〔2022〕

80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本市实际，修订完善了《上海市社会救助工

作绩效评价办法》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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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

2022 年 12 月 2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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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社会救助工作绩效评价办法

第一条（目的和依据）

为进一步推动本市社会救助工作高质量发展，提高管理服务水

平和资金使用效率，切实维护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权益，更好回应困

难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根据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

发〈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〉的通知》《中共上海市委

办公厅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〈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

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

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》《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〈困

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绩效评价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民发〔2022〕

80 号）以及《上海市社会救助条例》等文件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（定义）

本办法所称社会救助工作绩效评价，是指运用科学合理的评价

方法、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，全面客观衡量各区年度社会救助工作

的成效和管理水平。评价范围包括最低生活保障、特困人员救助供

养、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救助、受灾人员救助、医疗救助、教育救

助、住房救助、就业救助、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业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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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（管理部门）

上海市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牵头组织开展全市的

社会救助工作绩效评价工作。上海市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的部分

成员单位，包括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、市教育委员会、市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、市房屋管理局、市医疗保障局、市应急管理局作为

评价管理部门（以下简称管理部门），共同负责具体实施对各区的

社会救助工作绩效评价。根据工作需要，可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

组织具体实施。各区相关部门应结合本地区实际，由区民政部门牵

头研究建立对基层的社会救助工作绩效评价办法，并组织开展绩效

评价。

第四条（原则）

社会救助工作绩效评价坚持客观公正、科学合理、公开透明的

原则。

第五条（评价内容和指标）

对各区社会救助工作绩效开展评价，主要依据各区社会救助工

作开展情况，救助政策贯彻落实情况，财政预算执行情况，以及相

关统计数据等内容。

年度社会救助工作绩效评价指标及评价标准根据年度重点工作

任务和民政部绩效评价工作相关要求另行制定。

第六条（评分办法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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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救助工作绩效评价采用百分制评分和等第评定方法。满分

为 100 分，评价结果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 4 个等第。评

价得分 90 分以上为优秀，80 分以上 90 分以下为良好，60 分以上

80 分以下为合格，60 分以下为不合格（“以上”包括本数，“以下”

不包括本数）。

区及所属街道（乡镇）当年在社会救助工作上发生刑事违法案

件或发生严重冲击社会道德和社会心理底线事件的，实行“一票否

决”，当年社会救助绩效评价等第评定为不合格。

第七条（评价方法）

（一）自我评价。各区人民政府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应根据本办

法，对照年度绩效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，对本地区社会救助工作进

行绩效自评，并将自评报告及相关佐证材料报上海市社会救助工作

联席会议办公室。

（二）实地核查。社会救助工作评价管理部门组织力量对各区

进行实地核查，核查方法包括听取被评价单位有关工作汇报、查看

有关台帐资料和访问救助对象等。

（三）问卷调查。根据不同测评指标选择救助对象、基层工作

人员和社会公众进行问卷调查，通过抽样调查对社会救助政策在基

层的执行情况进行定量反映。

（四）综合评价。社会救助工作评价管理部门根据各区自我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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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、实地核查和问卷调查情况，按照评价标准对各区社会救助工作

作出量化评价，评定绩效等第。

第八条（奖惩制度）

评价管理部门将社会救助工作绩效评价结果作为社会救助工作

表彰奖励、指导督促改进社会救助工作和分配中央及市级救助补助

资金的重要依据。在全市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和全市社会救助工

作会议上进行通报，并同时通报各区人民政府。对绩效评价结果不

合格、排名靠后的区，由市社会救助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对该区有关

负责人进行约谈。

对在社会救助工作绩效评价中弄虚作假、瞒报谎报情况的，予

以通报批评；情节严重的，绩效评价等第直接评定为不合格。

第九条（解释权）

本办法由市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（施行日期）

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《上海市社会救助绩效评价办法》

（沪社救联办〔2019〕3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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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抄送：各区民政局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上海市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2023 年 1 月 13 日印发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
